内乡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改善城市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征收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7号)《南阳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内乡县中心城区（东起默河，西至黄水河、西环路，南起南环路，北至G312国道）范围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在城市人口(包括暂住人口)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不包括餐厨垃圾处理费),是指用于将生活垃圾从垃圾中转站(临时收集点)收集、运输至垃圾处理场所进行无害化处理等环节所产生的费用,不包括物业管理区内清扫保洁和将生活垃圾运输至垃圾中转站(临时收集点)所产生的费用。

第四条　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交通营运者、城市居民和城市暂住人口等,应当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和本办法的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五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协调解决征收管理工作重大问题,保障征收管理工作经费。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有关征收工作。
第六条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全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业务指导及本单位中心城区征收范围内的业务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业务管理。税务部门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入库事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擅自设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项目以及不按标准收费等价格违法行为。

房管中心要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管理，要求物业公司配合做好征收部门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工作。
财政、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工作。

第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由县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县城市管理部门制定和调整,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收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应当举行听证。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应当符合国家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导向,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垃圾处理成本、财政投入状况和各方承受能力等因素,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科学调整。

第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可按照定额收费和计量收费相结合的方法征收。

第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针对不同收费对象采取相应方法，免征对象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乡镇政府及具有管理或服务职能的单位具体负责普查本辖区范围内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征信息和核定,并推送至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推送信息,通过涉税渠道征缴入库。

缴费义务人或者收缴单位通过“电子税务局”缴纳,或者到办税服务场所缴纳;对核定数额有异议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业务指导。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综合商场、酒店、宾馆等及城区规划宽度在15m以上（包含15m）街道两侧临街门店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县城市管理部门出具缴费通知书,由单位或经营者在规定时限内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

中心城区规划宽度在15m以下道路两侧居民、商住开发区居民、村民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征收，征收后统一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或者由乡（镇）人民政府督促商户和居民户通过“电子税务局”等渠道缴纳。

中心城区内集中经营场所(集贸市场、批发市场、专业市场）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市场监管局征收，征收后统一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或者由经营户通过“电子税务局”等渠道缴纳。

第十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原则上按月征收,也可按季、半年或者年征收,计费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第十三条　税务部门会同城市管理、财政及各单位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缴费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实时共享,将计征、缴款等明细信息传递给城市管理、财政及各单位。

第十四条　征收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收缴工作,不得随意变更收费范围和标准,不得随意减免收费。

第十五条　税务部门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按照税务部门全国统一信息化方式规范管理。

第十六条　资金入库后,因缴费人误缴、税务部门误收以及汇算清缴需要退库的,缴费人向税务部门提出申请,经税务部门审核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退库。

第十七条　税务、城市管理、财政等相关部门要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不断完善和改进征收管理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进办事缴费“一门、一站、一次”办理,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持续优化缴费流程,精简申报资料,推行“非接触式”缴费服务。  

第十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免征,按照国家和省、市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其征收管理按照非税收入管理要求,实行“收支两条线”,专项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和挪用。征收单位每年应向城市管理局划拨一定金额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用于城市管理局督促垃圾清运单位开展生活垃圾清运（清运，指将各委托单位负责清扫保洁区域内的生活垃圾倾倒于垃圾清运单位按合同约定所服务的道路上设置的垃圾容器内的垃圾，运输至垃圾中转站的工作环节）工作。
第二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经费实行“按效付费”。县财政部门根据征收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效果,按照相应比例安排工作经费。

第二十一条　缴费义务人或者收缴单位未按时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税务部门出具催缴通知书催缴,并由税务部门通过涉税渠道及时追缴。

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按照《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7号)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有关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纪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除中心城区范围外的乡（镇）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实行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运输和无害化处理的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可以按照相应收费标准参照本办法执行。

其他未尽事宜，可由县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负责协调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